







乌政发〔2024〕44号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
关于报送《乌拉特前旗2024年度扶持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实施方案》的报告

巴彦淖尔市委组织部,市农牧局、乡村振兴局：
按照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局、农牧局、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的《转发＜关于强化农村牧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巴组通字〔2023〕31号）文件精神，经旗人民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将《乌拉特前旗2024年度扶持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实施方案》随文呈报。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
2024年3月11日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3月11日印发

乌拉特前旗2024年度扶持发展新型
农村牧区集体经济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强化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推动全旗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村牧区基层党组织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强国要求，持续夯实党在农牧区的执政根基。按照自治区、市委组织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旗实际，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旗人民政府成立由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王俊杰任组长，相关分管副旗长任副组长，旗委组织部、农科局、发改委、财政局、林草局、乡村振兴局、自然资源局等各涉农涉牧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扶持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旗乡村振兴局，负责日常协调调度和业务指导等工作。旗级层面强化党委统一领导，组织、财政、发改和农科等涉农部门统筹推进，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做好项目实施的指导与服务工作。苏木镇层面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嘎查村具体推动落实，统筹谋划好用地审批规划、社会矛盾处理、引资合作服务等前期工作。组织部门、旗乡村振兴局负责政策指导，旗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拨付和监管，各相关部门密切协作，把有限的资金管好用好，支持帮助项目落地，共同做好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工作。
二、目标任务
[bookmark: _GoBack]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按照自治区党委扶持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有关要求，围绕市委五届六次全会精神，将扶持项目聚焦到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和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上来。按照“产业关联度大、规模集约水平高、辐射带动面广”的原则，突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通过实施大佘太镇乌兰村玉米芯深加工项目、先锋镇分水村糯玉米生产加工冷冻仓储项目（二期）、苏独仑镇瓦窑滩村党支部领办农机合作社项目、沙德格苏木呼和温都尔嘎查哈萨尔弓箭广场建设项目、小佘太镇东五份村活畜交易市场改扩建工程项目、明安镇菅家窑子村酸枣种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巴音温都尔嘎查肉牛养殖项目、西小召镇邓存店村葵花色选厂建设项目、额尔登布拉格苏木赛湖洞嘎查农机服务项目、新安镇庆华村农机服务合作社项目、白彦花镇阿贵高勒嘎查赛马场项目等11个扶持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项目，进一步加快我旗农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推产业振兴，实现嘎查村集体经济和农牧民增收互促共赢。力争到2024年底，全旗93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度总收入增速不低于10%；到2027年底，集体经营性年收入全部达到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和100万元以上占比在2022年底基础上实现翻番。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组织引领原则。强化村级党组织在发展集体经济中的政治引领功能，自觉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精心策划、周密组织，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战斗堡垒。
（二）坚持集体所有原则。巩固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守不改变村集体产权性质、不损害村集体利益、不损害农民利益“三条底线”，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本集体所有成员。
（三）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要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发展遇到的问题，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政策引导、规划引领、资金支持等方面的作用。
（四）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坚持因村因势施策，立足资源禀赋，突出特色优势，探索不同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和商业运营模式，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商则商，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选准产业、项目和载体，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协调发展。
（五）坚持民主管理原则。充分发挥村集体和农牧民的主体作用，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全面加强村务、财务、党务公开监督和民主管理工作，健全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运行机制，严格执行村账镇管制度，实现集体增实力、农民增收益和产业增效益有机统一，调动农牧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实现集体和个人利益双赢。
四、主要内容
乌拉特前旗2024年度共计划争取扶持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项目11个，预计总投入2043万元，其中1375万元为扶持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村集体入股资金145万元，其他财政投入439万元，其他资金（自筹资金）投入84万元。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每年至少为涉及的11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增收127.25万元。
1.大佘太镇乌兰村玉米芯深加工项目。该项目建设在大佘太镇乌兰村，由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计划总投资350万元，其中125万元申请上级集体经济扶持资金，用于购买深加工生产线八条80万元，每条生产线综合造价约10万元，（包含工业电机一台、传输带一条、大型粉碎机一台、大型磨面机一台以及除尘设备等）；45万元用于购买装载机、叉车各一台，及变压器等相关配套设施。225万元用于建设2200平方米彩钢车间一座，硬化场地9800平方米。
该项目建成后，通过将大部分无法利用的废弃玉米芯资源加工成饲料蛋白供应饲料厂商，在增加农户玉米种植的附加值收入的同时，可使资源循环利用和降低环境污染，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按照该行业每吨220元纯利的市场行情，以佘太玉米作为主原料来源，预计年加工产量约2250吨，年纯收益可达49万元，可每年固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7.5万元。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可通过群众投工投劳实现增收，通过安排务工就业岗位、收购监测户和脱贫户的玉米芯，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增收，可带动周边40人左右在家门口就业，预计每户每年可从中获取劳动收入6万元左右。项目覆盖群众260户640人，其中监测户1户1人。
2.先锋镇分水村糯玉米生产加工冷冻仓储项目（二期）。
该项目建设在先锋镇分水村，由乌拉特前旗先锋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投资125万元，全部申请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用于购置无菌包装间2间、玉米高温杀菌锅1台、自动给袋包装机1台以及配套相应的附属设施等。
该项目建成后，村民通过务工、入股等形式参与生产加工，共享项目收益。按照年产120万穗计算，销售价格5元/穗，每穗利润区间在3元左右，年产值600万元，总利润360万元左右，按照项目衔接资金投入比例6%的收益率，每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7.5 万。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优先招聘脱贫户家庭成员，保障其稳定就业，根据项目规划，每年可带动农村劳动力600余人，每人每年预计务工收入3000元，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扶持受益总人口预计为286户593人，其中脱贫人口68户125人。
3.苏独仑镇瓦窑滩村党支部领办农机合作社项目。该项目建设在苏独仑镇瓦窑滩村，由乌拉特前旗苏独仑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计划总投资250万元，其中申请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发展嘎查集体经济项目资金）125万元，用于购买拖拉机1台、动力驱动耙1台、深耕梨1套；自筹资金125万元用于购买拖拉机1台、动力驱动耙1台、深耕梨1套。
该项目建成后，可推动农业机械化耕作、收割，提高农机具利用率，促进了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预计年实现耕作面积 3万亩，实现经营服务收入25万元左右，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15万元左右。同时，项目所得收益金通过安排公益性岗位、分红，实现群众增收，可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10余人，月增收3000元，每人每年增收约9000元左右。并为本村及周边农户每亩节约种植成本5元，总计耕地3.5万亩，可节约种植成本17.5万元，实现了农民和农机经营者“双赢”。项目可辐射带动瓦窑滩村农民411户1144人，其中脱贫户10户25人。
4.沙德格苏木呼和温都尔嘎查哈萨尔弓箭广场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在沙德格苏木呼和温都尔嘎查，由乌拉特前旗沙德格苏木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159万元，其中申请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125万元，用于建设室外射箭场2000平方米，每平方米200元，共计40万元；室内射箭场500平方米，每平方米1700元，共计85万元。自筹资金34万元，用于建设室外射箭场1000平方米，每平方米200元，共计20万元；广场500平方米，每平方米280元，共计14万元；
该项目建成后，通过招商引资，吸引民营企业入驻经营，开展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实践教育活动，年平均收益5万元左右；通过承办比赛活动，进行场地租赁，可收益2.5万元左右，预计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7.5万元。所得收益金可通过公益性岗位设置、分红等方式实现当地群众增收，同时解决20余人就业，人平均年收入可增加20000元左右。扶持受益总人口预计为459户1658人，其中脱贫享受政策户18户51人、监测户2户6人。
5.小佘太镇东五份村活畜交易市场改扩建工程项目。该项目建设在小佘太镇东五份村，属于改扩建项目，由小佘太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125万元，全部争取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计划在东五份村原有活畜交易市场的基础上，新建主要建设蓄水池5立方米、青储窖100立方米、化粪池200立方米、冷库50平米、草料棚1000平米、冬夏季水槽20个，喂羊槽20个，配置草料加工设备1台。
项目建成后，预计繁育活畜3000只，平均活畜每只/每日需饲草料一公斤，折合人民币每只/日4元，每只羊可实现利润70元，总利润预计在21万元左右，每年可固定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采取“支部+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运营，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增强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可为周边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就业岗位将全部雇佣当地剩余劳动力，有效增加脱贫户家庭务工收入。同时为农户每只活畜销售价提高30-50元，针对镇内脱贫农户还可额外在活畜毛重基础上增加每斤收购价0.2元。预计辐射带动农户393户868人增收致富，其中脱贫户201户514人，人均每年可获利近1200元左右。  
6.明安镇菅家窑子村酸枣种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在明安镇菅家窑子村，由明安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125万元，全部争取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为已建成的3500亩酸枣种植基地配套低压滴灌节水工程。
项目建成后，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建立起以党支部为引领、企业为主体、当地农户具体参与实施并从中受益的紧密型利益联结联农带农机制。乌拉特前旗明安镇人民政府与内蒙古天衡制药有限公司进行深度合作，项目建成后每年支付村集体土地承包费、酸枣收益金等至少15万元，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通过务工就业、订单种植、设定保护价收购，可带动农户种植酸枣每亩将增加收入20000-35000元左右。辐射带动菅家窑子村及周边农牧民 459户985人，其中脱贫户119户190人、监测户9户18人。
7.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巴音温都尔嘎查肉牛养殖项目。该项目建设在额尔登布拉格苏木巴音温都尔嘎查，由额尔登布拉格苏木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125万元，全部争取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用于新建牛舍2500平米。
项目建成后，通过“嘎查+合作社+农户”模式代养农牧户的肉牛和自行育肥肉牛，初步计划养殖100头，除去肉牛牛犊0.5万元、年饲草成本0.5万元、每头牛年人工成本0.2万元、年检疫治疗费0.1万元等成本，每头牛纯利润在0.3万元，预计年利润30万元左右，每年可固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25万元。项目运行也可解决嘎查内20余人剩余劳动力就业，促进嘎查内种植户玉米、饲料的销售。可辐射带动巴音温都尔嘎查及周边农牧民168户554人，其中脱贫户33户72人、监测户1户3人。
8.西小召镇邓存店村葵花色选厂建设项目。该项目建设在西小召镇邓存店村，由乌拉特前旗西小召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364万元，申请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125万元，用于购置650型皮带提升机、地坑料箱、管辖输送带、z型提升机等葵花筛选加工设备；申请发改资金214万元，用于建设仓储库房1500平米，硬化场地1163平米；村集体自筹资金25万元用于建设管理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勘察设计费、招标代理费、工程造价服务费及工程预备费用。
项目建成后，计划年色选葵花7000吨，每吨葵花色选服务费为200元，年产值为140万元，计算期12年内年平均收入为140万元，年平均缴增值税4.98万元，年利润预计在28万元左右。邓存店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商贸公司建立合作机制，确保投入资金6%的最低收益率。2024年村集体分红收入预计可达到10万元以上。大量招聘脱贫家庭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安置劳动力预计20人，每人预计增收1.8万元。该项目建成后主要用于扶持西小召镇邓存店村集体经济和产业发展，扶持受益总人口为 932 户 2161人，其中脱贫户88户126人检测户7户14人。
9.额尔登布拉格苏木赛湖洞嘎查农机服务项目。该项目建设在额尔登布拉格苏木赛湖洞嘎查，由额尔登布拉格苏木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125万元，全部争取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用于购买约翰迪尔牌6M-2104拖拉机1台90万元、雷肯牌450翻转犁1台20万元、华德9YG-2.2圆捆打捆机1台15万元，共需投入资金125万元。
项目建成后，通过嘎查成立的农机服务合作社，为嘎查内和周边地区提供农业机械社会化服务。赛湖洞嘎查现有耕地2万余亩，犁地费50元/亩，200马力拖拉机日均犁地200亩以上，每日收益10000元以上，犁地作业期30天；秸秆打捆费60元/亩，200马力以上拖拉机日均打包秸秆150亩以上，每日收益在9000元以上，秸秆打包作业期30天。保守估计每年60天作业期可实现毛收入57万元，除去人员、燃料等开支年净收益25万元，每年可增加嘎查集体经济收入12.5万元。同时，可稳定安置5人就业，每人每年（60天）务工增收8000元，为周边农牧民犁地和秸秆打捆每亩可减少开支15元，可辐射带动赛湖洞嘎查166户472农牧民增收，其中脱贫户44户122人。
10.新安镇庆华村农机服务合作社项目。该项目建设在新安镇庆华村，由乌拉特前旗新安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170万元，申请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125万元，用于配套604四轮车20辆，番茄移苗机2台；村集体经济投入45万元，用于购买辣椒种植移苗机10台和番茄种植移苗机8台。
项目建成后，依托内蒙古禾兴农牧业有限公司每年辣椒种植大约5000亩和泰盛番茄厂每年番茄种植大约8000亩，进行机械化作业，年利润52万元左右，每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7.5万元。充分发挥产业示范效应，吸引本村村民土地流转、务工就业，扶持受益总人口预计为653户1206人，其中脱贫户35户42人，监测户6户15人。
11.白彦花镇阿贵高勒嘎查赛马场项目。该项目建设在白彦花镇阿贵高勒嘎查，由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项目总投资125万元，全部争取上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用于新建民宿2座65万元，安装观景台座椅40万元，赛马场其他配套设施10万元，马厩配套设施10万元。
项目建成后，按照年吸引游客600人计算，年直接产生收益12.5万元，利润可达7.5万元。通过务工就业、公益性岗位实现当地群众增收，同时带动当地特色手工艺品如蒙古袍、蒙古装饰品等特色旅游商品和当地农副产品销售实现增收。项目可带动本嘎查农牧民71户191人增收并壮大村集体收入，其中，可带动脱贫户11户23人，通过投工投劳，直接增收。
五、保障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旗扶持发展壮大嘎查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要求，各负其责、密切协作，共同落实好扶持发展壮大嘎查村集体经济项目。苏木镇党委要成立扶持发展新型农村牧区集体经济工作专项领导小组，指导各村理清发展思路，选准发展项目、制定发展规划、落实发展措施，切实做到责任、措施、投入到位。村党组织要认真谋划经营发展思路，加强对集体资金的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管理规范、可持续发展。
（二）严格资金监管。明确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村级集体资产管理制度，探索实行市场化运作，不断提高资产保值增值水平。旗财政按要求完成每个项目12.5万元匹配资金部分，足额投入到发展项目中，规范资产资金管理使用，建立完善“三资”台账，严格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防止资产流失。健全完善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机制和村级“三务”公开制度，账目及项目推进情况要及时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公开性和透明度。
（三）严格考核评估。要加强对发展嘎查村级集体经济工作调研指导，及时了解进展情况，充分运用督考联动机制，建立和完善统计调查、定期调度、监测分析和督查通报制度，对实施项目苏木镇发展嘎查村集体经济加大跟踪督查力度，并将其作为抓党建责任清单、年终实绩考核和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相关苏木镇党委要将发展嘎查村级集体经济落实情况，纳入嘎查村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四）强化宣传引导。各苏木镇要充分利用村组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党群服务中心宣传栏等宣传媒介加大宣传力度，准确解读中央和区市有关决策部署，广泛宣传发展嘎查村级集体经济的重大意义和工作成效，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树立典型、以点带面，形成社会广泛关注、部门献策出力、群众主动参与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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